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公出国、

赴港澳审批及护照、签证管理规定
京技管[2005]67号

本规定适用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工委、管委会、总公司系统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所有工作人员和入区内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中档案存放在开发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中方人员。

一、因公出国、赴港澳审批

1、开发区管委会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外事办公室）是开发区工委、管委会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开发区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机构，是开发区执行国家对外政策和处理重要外事工作的综合归口管理部门。统一承办开发区人员因公出国、赴港澳事宜。

2、各类性质的因公出国、赴港澳团组，经有关部门审核后，外事办公室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外事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审核，并办理因公出访相关手续。

3、因公出访任务一经批准，必须按批准的方案实施。出访团组在出访期间，不得擅自绕道、顺访、增访或延长在境外停留时间，也不得擅自经停香港、澳门和“申根协议”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挪威、瑞典、冰岛、丹麦、芬兰等国）。如确属工作需要，必须事先在出访申请中说明。

4、各组团单位办理因公出访审批手续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上报。各单位、各部门和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到北京市相关外事部门及外国驻华使馆直接或间接催办出访事项。

二、护照（港澳通行证）申办

1、因公出访人员的护照（港澳通行证）申办工作由外事办公室负责。

2、《申请出国护照、签证事项表》需经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审阅、签字，并加盖外事办公室公章。

3、根据外交部有关规定，因公出访人员每人只能持一本护照（港澳通行证）。申办护照签证时，外事办公室应对此进行审核。因公出访人员凡持有护照（港澳通行证），无论有效与否，均须交北京市外事办公室查验。

三、签证申办

1、由外事办公室向北京市外事办公室申请办理签证手续。外事办公室和出访人员个人不得自行与外国驻华使馆联系，不得自行或委托其他任何中外机构和人员申办、查询、领取护照。

2、因公出访人员须在国内办妥所有前往国家（地区）签证后方可启程。未经北京市外事办公室批准，不得在国（境）外申办其他国家（地区）的签证。

3、因公出访团组申办签证时，应根据外国驻华使馆有关申办签证的规定时限，提前将申办签证材料报外事办公室。

四、护照管理

1、因公出访人员的护照（港澳通行证）由外事办公室统一收缴、保管。护照（港澳通行证）保管要配备存放护照的专用保险柜，并按照外事工作规定填写护照（港澳通行证）管理登记簿。外事办公室应按照北京市外事办公室的规定，每半年向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做一次护照（港澳通行证）收缴、保管情况的书面汇报。

2、因公出访人员回国后一个月内，将护照（港澳通行证）主动送交外事办公室统一保管，局级干部的护照（港澳通行证）由外事办公室交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保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或拒不交回者，外事办公室将通报批评；严重违反规定者，将停止为其办理因公出访手续。

3、参加本市其他单位组团出访的人员，其护照（港澳通行证）由组团单位统一办理。如出访人员已有护照（港澳通行证），则由出访人员向外事办公室办理借用手续，将护照（港澳通行证）交组团单位。出访人员借用护照（港澳通行证）时，须提供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因公出国人员审查表（或因公出国（境）人员政审备案表）和出国审批相关材料。

4、参加中央单位组团出访的的人员，其护照（港澳通行证）由外事办公室负责申办。如出访人员已有护照（港澳通行证），由外事办公室持出国人员护照（港澳通行证）、中央组团单位的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确认件及政审材料向北京市外事办公室护照签证处备案。经批准后，由出访人员向外事办公室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借用手续，将护照（港澳通行证）交组团单位。

5、常驻国外人员临时回国，护照由本人保管。期满回国后，应主动将护照送交外事办公室保管。

6、领取护照（港澳通行证）因故未出境者，应主动在半个月内将护照（港澳通行证）送交外事办公室。

7、因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开发区或离、退休人员，在办理离职手续时，应主动将护照（港澳通行证）送交外事办公室，并由外事办公室及时报北京市外事办公室注销。

8、因公护照（港澳通行证）发生丢失、被盗、被抢等情况的，遗失护照（港澳通行证）人员应立即向所在单位、外事办公室和公安局报告（在境外应立即向我国驻外使、领馆报告），并由本人作出书面检查，由外事办公室出具证明，报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因公护照（港澳通行证）发生损毁情况的，应由本人作出书面检查，由外事办公室出具证明，报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

9、对失效护照（港澳通行证），出访个人可向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办理个人留存纪念手续。

五、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公出国（境）审批及护照、签证管理规定》（京技管字[2001]515号）同时废止。

六、本规定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二OO五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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